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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君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

——关于“2、5、3 的倍数”教学的一点思考

摘要： 苏轼有诗云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意思说

从各个角度看到的庐山都是不一样的，如果跳出来看才能看到庐山真正的样子。数学的学习中，又何尝

不是如此呢？若想一睹“庐山”真面目，我们就得跳出现象，站的更高，追本溯源，探寻数学的本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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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

苏轼有诗云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意思说从

各个角度看到的庐山都是不一样的，如果跳出来看才能看到庐山真正的样子。数学的学习中，又何尝不

是如此呢？当我们只记得一些数学结论的时候，只知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时，在具体的做题过程中，

就不免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了，出现了各种错误的结论，免不了同样的一道题出现了“远近高低各不同”

的答案了。若想一睹“庐山”真面目，我们就得跳出现象，站的更高，追本溯源，探寻数学的本质。

二、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

“2、5、3 的倍数”是北京版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年级下册的内容，课本上这部分的内容教学都是通

过教师们的引导，重点在让学生发现 2、5、3 的倍数的特征上。教师通过让学生对找出的 2、5、3 的大

量的倍数的基础上，着重找出“2、5、3 的倍数的特征”，最后通过教师做总结，成为一个知识点，让学

生牢牢记忆。而在记忆的过程中，学生就很可能混淆了，也可能忘记了，在具体做题的时候有些孩子甚

至可能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。

“2的倍数”的特征是：个位上是 0、2、4、6、8 的数，都是 2 的倍数。“5 的倍数的特征”：个位上

是 5或 0的数，都是 5 的倍数。“3的倍数的特征”：一个数的各个数位上的和是 3 的倍数，这个数就是 3

的倍数。那么关于数的倍数的特征，在简单的现象背后，是否还有着深层的数学化的原理呢？如果我们

把原理给孩子们推导明白了，孩子们对这个知识点掌握是不是就更加牢固，而且更加不容易混淆忘记用

错了呢？而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，五年级孩子的理解力和现有的知识量是否能够顺利接受承载呢？毕竟

教材并没有对这块儿进行编写。

三、 追本溯源，探求数学本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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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追本溯源

我慎重地衡量了一番：个位上是 0、2、4、6、8的数，都是 2 的倍数。“5的倍数的特征”：个位上是

5 或 0 的数，都是 5的倍数。“3 的倍数的特征”：一个数的各个数位上的和是 3 的倍数，这个数就是 3的

倍数。这几条结论，无非是借助整数除法的知识，具体说是将整百整十数除以 2、5、3的过程加以概括，

进而得出新的结论，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应用而已。对于五年级学生来说，整数除法内容已经相当熟悉了，

理解“分”的过程应该没有问题，总结规律也并不难，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让学生就这个原理来一番尝试

和尝试。

（二）探求数学本质

（1） 2、5倍数的推导

我们先从“2、5 的倍数入手”。在给出学生结论后，提出问题：“为什么一个数是不是 2、5 的倍数只

需要看它的个位？那它们的十位、百位不用观察吗？”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探究。例如一个两位数“18”，

这个数十位上是数字“1”，代表 1 个 10，一个 10 是可以整除 2 的，没有余数，那么我们现在只需要考虑

个位上的数字 8，同样 8 也可以整除 2，那么这个数 18 就可以整除 2，换言之 18 是 2 的倍数。那么我们

再看其他额两位数，如：36，同样观察十位上的数字是 3，代表 3个 10，如果一个 10 可以整除 2，那么

无论几个 10 都是可以整除 2 的，那么我们就只需要观察个位上的 6,6 是可以整除 2 的，所以 36 也是 2

的倍数。那么我们已经发现，不论十位上是几，都是可以被 2 整除的，也就是一个两位数，能不能整除

2，我们只要观察它的个位就可以了。那么我们来看三位数，举例如 188，百位上的 1 代表 1 个 100,100

可以整除 2，那么这个数能否整除 2 也就只需要看个位了，同样的，不论百位上是几，都表示几个 100，

都是可以整除 2 的，这样就只需要看个位上的数字了，同样的其他的大数位上的数也可以以此来判断，

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“2 的倍数只需要看个位上的数了”。

同样的原理推导“个位上是 0 和 5 的数，都是 5 的倍数”。

（2）3 的倍数的推导

“ 2、5 的倍数”都是一个推导模式，而且比较容易理解，难点是“一个数的各个数位上的数的和

是 3的倍数，这个数就是 3的倍数”。如何推导呢？

同样通过举例来说明，如 19,个位 9是 3的倍数，但 19 却不是 3的倍数，为什么呢？

我们来看十位上的数字 1，代表 1 个 10, 10÷3=3.....1，也就是说一个整 10 不能够整除 3，余 1，那

么余下的这个 1和个位上的 9 加在一起，是 10 个 1，还是不能整除 3，所以 19 是不能够整除 3的；再举

12，同样先看十位上的 1 代表 1 个 10， 10÷3=3.....1,将余下的 1 和个位上的 2 个 1 相加是 3 个 1，3

÷3=1，所以 12 可以整除 3，也就是说 12 是 3 的倍数。我们看一个十位不是 1 的数：24。十位上的数 2

代表 2 个 10，即 20,那么 20÷3=6....2,2 个 1 和个位上的 4 相加是 6,6÷3=2，所以 24 是 3的倍数。

我们来看一个更大的数162，百位上的 1代表 1个 100,100÷3=33......1,这里的数字 1代表 1个 1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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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位上是 6，代表 6 个 10，即 60,60÷3=20，可以整除，个位上 2个 1，则 1+2=3,3÷3=1，所以 162 可以

被 3整除。

我们来试试另一个数 450，：4 个百 3 个 3 个地分一共余 4，5个十 3 个 3个地分一共余 5，4＋5＋0=9，

9 是 3 的倍数，450 是 3 的倍数。

从几个例子我们来看看，

我们发现，原来数位上是几，除以 3 以后剩下的还是几，现在可以总结 3的倍数的判断方法了：“一

个数的各个数位上的数的和是 3的倍数，这个数就是 3 的倍数”。这种方法推导出来，就不仅仅是现象的

总结，而是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总结了，孩子们在理解了原理后的记忆结论，在以后的学习活动中，

做错或弄错的概率会小许多。

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，很多时候我们不仅仅要知道其然还应该去追本溯源，探寻很多现象背后的其

所以然，这样的学习方式不仅对孩子深刻掌握知识提供了基础，而且也可以培养孩子们刻苦钻研的精神.

3 的倍数：

24 162 450

2+4=6 1+6+2=9 4+5+0=9

不是 3的倍数：

19

1+9=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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